
增 值 税 收 入 地 区 间 转 移 的 衡 量
———生产地原则与消费地原则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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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我国增值税收入的地方政府分享部分，实际上主要是按生产者所在地在各

地区间分配，我们称之为“生产地原则”。由于增值税是间接税，而且是价外税，其税负实

际是由消费者最终负担的。目前的这种分配准则，事实上造成了税收收入归属与税负归

属的不一致，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采用“消费地原则”分配地方级增值税能

很好地避免上述扭曲的出现。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发现各地方所占商

品的生产流通增值税环节以及这些环节的增值率和商品的地方销售占全国的比例是影响

两种分配方式下地方实际税收收入差异的因素；同时借用现有各省消费数据具体衡量发

现，采用当前生产地原则较消费地原则下的地方增值税分配存在相当程度的财 富 逆 流。

因而，改革现有增值税地方分配方法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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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自１９９４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我国增值税主要征税环节分属于生产、销售、批

发、零售或提供劳务等各环节，其最根本特征是对各环节的增值进行征税，表现为各环节企业所在

地税务机关对企业本环节增值额征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①的规定及我国中

央与地方政府按７５∶２５比例分享增值税、中央对地方１∶０．３两税返还的办法，我国增值税地方

政府分享部分主要是按纳税人注册所在地在各地区间进行分配，而纳税人主要是货物的生产者、加
工修理修配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品的生产者。由此可见，我国增值税地方政府分享部分，实际上主

要是按生产者所在地在各地区间分配。这里我们称之为“生产地原则”。这种分配办法有其历史渊

源：我国税收主要由国有企业的利润转化而来，迄今为止仍存在企业创造利税的观念，消费者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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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０８７３０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根据２００９年１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３８号）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等的规定，

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与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

供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关于纳税地点的规定是：（１）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２）固定业户到外县（市）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

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３）非固定业户销售货物或者 应 税 劳 务，应 当 向 销 售 地 主 管 税 务

机关申报纳税。



贡献税收的理念仍没有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在生产环节征收增值税，从税收征管上也便于现实操

作。但是这样的分配准则实际上潜在地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导致收入分配不理想

的基础。

二、增值税收入地区间分配原则的探讨

“消费地原则”和“生产地原则”原是国内商品税收管辖权国际协调的两种原则。生产地原则

（Ｏｒｉｇ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即只要商品在本国生产，无论在何处消费，本国都对其课征商品税；目的地原则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又称为消费地原则，即只要商品在本国消费，不管在何处生产，本国都对其

课征商品税。在国际增值税中，消费地原则就是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以及对进口商品征税

实现的。

增值税为间接税，是价外税，其税负实际是由消费者缴纳和负担的，①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地的

居民通过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形式承担了增值税税负，因此从受益原则来说，其税收收入应归于消费

者所在地政府。由于国内贸易的发展，生产地和最终消费地往往是偏离的，而现实税制设计下，最

终消费者所在地政府只能分享到销售给当地消费者这一最后环节增值带来的增值税，而不是消费

者所负担的全部增值税，这就造成了税收收入归属与税负归属的不一致。而这之前的生产流通环

节的增值额很可能远大于最后这一环节的增值额，所以实际上消费者所在地政府只得到了很少的

一部分税收，而绝大部分税收由生产地政府享有，当然该地方政府相应也会获得当地生产而销售到

外地的最后销售环节之前环节增值部分的税收。这种地区增值税税负收益负担不一致所带来的扭

曲还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在目前增值税的收入分享体制下，地方政府扩大财源的一个途径是提高增值税２５％的

分享部分，而由前述分析可见，由于地方增值税大部分来源于最后零售环节之前的生产流通环节，

这客观上很可能会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投资、上大项目，出于财政动机盲目引资生产企业，以及片面

追求ＧＤＰ增长以增加税收收入的冲动，导致各地工业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第二，如前所述，跨地区商品贸易会引起增值税税收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但现行增值税收入分

享体制按照增值税上缴地点来分配税收收入，并没有考虑到税收在地区之间转移的状况，很可能导

致了地区间，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财力分配的不合理。税收转移的问题进一步也

很可能是导致地区间对外地商品设置人为障碍，或者强迫当地消费者购买本地产的商品，用垄断本

地市场的办法阻止外地商品的输入，形成地区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

按照上述分析，如果采用“消费地原则”分配全部地方级增值税则能很好地避免上述扭曲的出

现。在一国内部，可以无需在各种跨省交易环节上退税，而采用替代的方法按照与消费挂钩的指标

重新分配税收。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采用相似的方式分配地方级增值税。例如：德国的增值税是

共享税，但联邦与州的分成比例是可变的，而且增值税的州分享部分要进行两次分配，第一次按人

均增值税和各州居民人口分配，第二次分配针对财力弱的州进行平衡性分配。② 又如，西班牙地方

政府可以分享３５％ 的增值税，但分享的基数是消费指数，而不是本地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这样

就使一个地区可以分享的增值税收入与本地的家庭消费额挂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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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增值税由消费者负担的原理可见本文第三部分“（一）增值税的征收模式”的说明。

参见孙竹、赵旭（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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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不少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增值税收入的地区间分配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增值税营业税

一体化的改革背景下，施文泼、贾康（２０１１），林江、孙辉（２０１１）和邱强（２０１１）等学者基本一致地认

为，为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必须改革原有的中央地方分配关系，改变现存的增值税中央地方

分享办法。关于改革方案，张悦、蒋云赟（２０１０）认为有必要增加地方增值税的收入分享比例并进行

了实际测算。林江、孙辉（２０１１）和施文泼、贾康（２０１１）等提出了另一种主张，根据地方居民实际消

费额实际上就是消费地原则分配或者结合一系列指标用标准化公式分配的同时结合“因素法”的转

移支付来分配。但这些文章一方面没有具体分析当前产地分配办法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没有进行

实际测算。而熊巍（２００３）和杨斌（２００７）分析和估算的增值税现有分配方式造成的财富逆流是从城

乡差异角度出发，没有涉及到省级的地方差异。
于是，本文就希望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比照消费地原则和生产地原则的分配方式，找

出分配扭曲的影响因素，并借用现有的各省消费数据来测算两种不同分配原则下地方增值税收入

差异的程度，以及由于现有的扭曲分配方法造成税收转移的具体状况，以说明改革这种分配方式的

必要性。

三、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增值税的征收模式

表１ 增值税的征收模式：ＶＡＴ ＝ 销项税－进项税

金　额

环　节　　
销售额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缴纳税额

（销售额对应税额） （上一环节销项税额） （销项－进项）

１　 Ｉ１ Ｉ１ｔ　 ０ Ｖ１ ＝Ｉ１ｔ
２　 Ｉ２ Ｉ２ｔ　 Ｉ１ｔ　 Ｖ２ ＝ （Ｉ２－Ｉ１）ｔ
…… …… …… …… ……

ｋ　 Ｉｋ Ｉｋｔ　 Ｉｋ－１ｔ　 Ｖｋ ＝ （Ｉｋ－Ｉｋ－１）＊ｔ
…… …… …… …… ……

ｎ（最终零售环节） Ｉｎ Ｉｎｔ　 Ｉｎ－１ｔ　 Ｖｎ ＝ （Ｉｎ－Ｉｎ－１）＊ｔ
消费者 支付Ｉｎｔ　　　　 缴税总额ＶＡＴ ＝Ｖ１＋Ｖ２＋…＋Ｖｎ ＝Ｉｎｔ

假设最终产品或服务Ｐ需要ｎ个环节才能完成生产流通过程到达消费者，这里定义的环节为

可征收增值税的生产流通环节。Ｉｉ 表示第ｉ环节结束时中间产品的不含税价格，也就是ｉ＋１环节

开始时投入品的不含税价，ｉ＝０，１，２，３…ｎ，Ｉｎ 就是ｎ个环节完成时的最终不含税价。

根据增值税的概念，我们对每个增值环节的增值额征收税率为ｔ的增值税，设初始投入为Ｉ０ ，
而初始环节没有进项税，则如上表１所示，增值税在各个环节征收，体现为这些环节经营者的销项

税减去进项税，而实际上，消费者最终支付的含增值税Ｉｎｔ的零售价格则是补偿了所有环节所征收

增值税的总额，也就是说消费者完全承担了增值税的税负。
（二）进一步假设分析

我们假设Ｒｉ 为第ｉ环节的增值率，由于Ｉ０ 没有进项税，Ｖ１ ＝Ｉ１ｔ，对于ｉ＝２，３…ｎ，Ｒｉ ＝
（Ｉｉ－Ｉｉ－１）
Ｉｉ－１

，把Ｉｉ－Ｉｉ－１ 表示为Ｉｉ－１＊Ｒｉ，就有Ｉｉ＝Ｉｉ－１（１＋Ｒｉ），则：

Ｖ２ ＝Ｉ１＊Ｒ２ｔ，Ｖ３ ＝Ｉ１（１＋Ｒ２）Ｒ３ｔ，……，Ｖｎ ＝Ｉ１（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ｎ－１）Ｒ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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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ＶＡＴ ＝Ｖ１＋Ｖ２＋…＋Ｖｎ ＝Ｉ１ｔ＊［１＋Ｒ２＋（１＋Ｒ２）Ｒ３＋…＋（１＋Ｒ２）（１＋Ｒ３）…（１＋
Ｒｎ－１）Ｒｎ］

简单假设经济体只有Ａ和Ｂ 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有彼此独立的公共部门负责税收征管和各

自地区的公共物品提供，同时两地的消费者在哪里消费就能享受那里相应的公共物品。假设其中

前ｋ个增值税环节在Ａ 地完成，后ｎ－ｋ－１个环节在Ｂ地完成，而在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最终零售

环节上，由于Ａ和Ｂ都是消费Ｐ 的市场，所以按照各地区消费的比例承担最后一个环节的增值税。
这里假设Ａ和Ｂ两地消费者消费的全部Ｐ的比例分别为α，β，α＋β＝１。这样，两地征管部门在

增值税的各征收环节上对产品或服务生产者按增值额征税。对这些产品或服务生产者来说，就体

现为销项税减进项税。
那么，Ａ地征管部门征收到的增值税为：ＶＡＴ ＝Ｖ１＋Ｖ２＋…＋Ｖｋ＋αＶｎ
＝Ｉ１ｔ＊［１＋Ｒ２＋（１＋Ｒ２）Ｒ３＋…＋（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ｋ－１）Ｒｋ＋α（１＋Ｒ２）（１＋Ｒ３）…（１

＋Ｒｎ－１）Ｒｎ］
而Ｂ地征管部门征收的增值税为即为ＶＡＴＢ ＝ＶＡＴ－ＶＡＴＡ 。
根据前述分析，消费者完全承担了增值税税负，按照消费地原则，各地区应该取得的增值税收

入应该是其地区消费者所实际承担的增值税。前面我们为了简化，假设两地消费者在哪里消费就

能享受那里的公共物品，即不存在由于跨地区消费导致受益负担不一致的现象，不存在承担了实际

税负而无法享受当地公共物品的状况。根据我们的假设，可知：

Ａ地应该获得的增值税为ＶＡＴ′Ａ ＝αＶＡＴ ，Ｂ地应该获得的增值税为ＶＡＴ′Ｂ ＝βＶＡＴ 。
那么按照消费地原则征税的结果就是很可能产生地区应得税收和原按生产地原则下实际征收

额之间的差异，这里，对Ａ和Ｂ 地区来说，即为：

ＶＡＴ′Ｂ－ＶＡＴＢ ＝ＶＡＴＡ－ＶＡＴ′Ａ ＝Ｉ１ｔ［１＋Ｒ２＋（１＋Ｒ２）Ｒ３＋…＋（１＋Ｒ２）（１＋Ｒ３）…（１
＋Ｒｋ－１）Ｒｋ＋α（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ｎ－１）Ｒｎ］－α［１＋Ｒ２＋（１＋Ｒ２）Ｒ３＋…＋（１＋Ｒ２）（１＋
Ｒ３）…（１＋Ｒｎ－１）Ｒｎ］ （１）

整理可得，ＶＡＴＡ－ＶＡＴ′Ａ ＝Ｉ１ｔ［βθＡ（Ｒ）－αθＢ（Ｒ）］ （２）
其中，θＡ（Ｒ）＝１＋Ｒ２＋（１＋Ｒ２）Ｒ３＋…＋（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ｋ－１）Ｒｋ （３）

θＢ（Ｒ）＝ （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ｋ）Ｒｋ＋１＋…（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ｎ－２）Ｒｎ－１ （４）
式（２）的符号判别取决于在Ａ地生产或流通的ｋ个环节的增值率的函数θＡ（Ｒ）乘以Ｂ地Ｐ的消

费比例β与含所有生产或流通环节的增值率的函数θＢ（Ｒ）和Ａ地对Ｐ的消费比例α的乘积之差。可

见结果取决于Ａ地区生产流通环节的个数ｋ，各环节的增值率Ｒｉ，以及两地对Ｐ的消费比例。
为了较方便且接近地刻画现实情况，这里我们做进一步的简化假设。

１．第一种情形：一般来说，现实经济中，生产流通的环节是有限的，为了方便问题的讨论，假设

ｋ＝ｎ－ｋ－１，ｎ，ｋ都是整数，即两地除去在最后一个环节上分摊市场消费外，不存在生产流通环

节数的差异。同时，设Ａ和Ｂ 两地所有生产流通环节的增值率分别为ＲＡ ，ＲＢ ，且０＜ＲＡ ＜１＜
ＲＢ 。即Ａ地相对于Ｂ 地来说其经济落后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上，其地方生产服务的增值率比较

低。一般来说，即Ａ地区很可能更加依赖于原料生产等初级产业或附加值低的产业链前端产业，
例如我国的中西部省份，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和工业的初级产业比重相对较高，同时因为资源丰富，
也往往依赖于低加工的资源输出。而东部沿海地区发达得多，处于产业链的后端或者相对于中西

部省份其附加值高的加工服务产业比重较大。
于是，可以把（３）（４）式改写为：

θＡ（Ｒ）′＝１＋ＲＡ＋（１＋ＲＡ）ＲＡ＋（１＋ＲＡ）２　ＲＡ＋…＋（１＋ＲＡ）ｋ－２　ＲＡ （３）′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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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Ｂ（Ｒ）′＝ （１＋ＲＢ）ｋ－１　ＲＢ＋（１＋ＲＢ）ｋＲＢ＋…＋（１＋ＲＢ）ｎ－３　ＲＢ （４）′
同时，由于０＜ＲＡ ＜１＜ＲＢ ，易知θＡ（Ｒ）′＜θＢ（Ｒ）′。
虽然我们假设Ａ较Ｂ 地经济落后，但对Ｐ的消费水平不仅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还取决于人

口、社会以及技术等差异，所以很难简单判定α和β的大小。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２）式，我们知道：
（ａ）当β≤α时，就一定有ＶＡＴ′Ｂ－ＶＡＴＢ ＝ＶＡＴＡ－ＶＡＴ′Ａ ＝Ｉ１ｔ［βθＡ（Ｒ）′－αθＢ（Ｒ）′］＜０，即

说明在发达地区的实际消费Ｐ的比例小于落后地区的消费比例时，按消费地原则，落后地区Ａ实

际承担了更多增值税。也就是说，从落后地区实际上向发达地区缴纳了差额部分的税收，这部分税

收将用于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实际上是在用落后地区的居民的收入补贴发达地区的居民，即发生

了财富逆流。
（ｂ）而当β＞α时，ＶＡＴ′Ｂ－ＶＡＴＢ ＝ＶＡＴＡ－ＶＡＴ′Ａ 的符号难以判定。

２．第二种情形：我们再来看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即Ａ 地只是Ｐ 的消费地，而Ｂ地生产且消

费，这种假设旨在模拟现实中的另一种状况，即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品服务集中在某一地区生产，而

其他地区基本不生产而只消费这些产品服务，例如，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

制造业，这里产出的一些产品品类甚至占据了全世界超过百分之八、九十的份额，而我国其他地区

相比之下就几乎只是消费地了。
即此时的ｋ＝０，此时的ＶＡＴＡ ＝αＩ１ｔ（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ｎ－１）Ｒｎ ，即（３）（４）式改写为：

θＡ（Ｒ）＇＇＝０，θＢ（Ｒ）＇＇＝１＋Ｒ２＋（１＋Ｒ２）Ｒ３＋…＋（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ｎ－２）Ｒｎ－１
那么，易知只要α＞０，即只要Ａ地消费产品服务Ｐ ，即使只消费极少的份额，也一定有（２）式

ＶＡＴ′Ｂ－ＶＡＴＢ ＝ＶＡＴＡ－ＶＡＴ′Ａ ＝Ｉ１ｔ［０－αθＢ（Ｒ）＇＇］＜０。
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当两地的差异更极端地呈现为一地仅消费，而另一地是生产集中地的时

候，就必然存在税收收入逆转的现象，即仅为消费地的地区只拿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的部分增值税而

当地的消费者实际承担的税负远大于其地所得税收。可以推论为，那些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制

造业产品的产地因为当前的这种产地分配原则获得了来自于其他地区消费者所承担的那些税负，
即这些产地获得了来自于非产地消费者的税收补贴，这在我国的情形中也表现为一种财富逆流，因
为这些产业集中地往往经济较发达，例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存在着这样的

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就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加大投资、扩大生产的冲动。
总结上述分析框架，我们发现，由于当前采用生产地原则而非消费地原则导致的税收地区转

移，只有在一系列限定的条件下，才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财富逆流现象。现实经济的复杂性远远超越

了该分析框架。因为，首先按照多级财政的理论，能够彼此相对独立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地方级财政

区域远不止两个；由于地区资源禀赋和分工的不同，这些区域各自承担的征收增值税的生产服务的

流通环节也很可能复杂交错；再者，这些征收增值税的产品和服务也是各有特性的，一方面也会由

于生产的地区集中使地区间存在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巨大差异，而不同的产品服务也存在各环节增

值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消费的地区差异；另外，由于人口流动，现代物流和网络购物的发

展，也很难把实际消费者也就是实际税负承担者和其所接受的由税收提供的公共物品匹配起来。
因此，理论上很难简单地说，由于目前采用生产地征收原则产生了多大的财富逆流，从而导致

了何种程度的地区税收分布不均以及东西部税收收入差异的扩大。而根据上述两种类型的设定，
我们可以认为，一方面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导致这种税收差异的原因，因为产业结构差异对应到

的生产流通过程会有不同的增值率；另一方面产业集中地区常常是这种税收转移的获利者，因为那

些只消费这些产品服务而没有生产的地方消费者承担了大量的税负，这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对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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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贴，也往往是一种财富逆流。所以总的来说，采用生产地原则造成的各地方受益负担不匹配是

广泛存在的。而且这样的分配方式倾向于税收向生产地转移而且是向着那些具有高增值率的生产

流通环节地转移，也即是说那些产业结构倾向于发展这类具有高增值率的产业的地区可能更多获

得了其他地区转移而来的税收。

四、实际衡量我国各地区间增值税的税收转移

自２００９年以来，我国已全面实施了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增值税仍然是对生产和分配的

各个环节征税，所有中间人交纳的税收都将被抵扣，最终消费者是该增值税的唯一负担人。作为对

最终消费课征的一种税收，增值税应该被最终消费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这就是消费地原则。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我们知道，我国增值税地方政府分享部分，实际上是按生产者所在地在各地区间分配。所以可

以直接用地方级税收数据中的增值税数据作为生产地原则分配下的结果。那么为了实际衡量生产

地原则较消费地原则分配造成的增值税税收转移程度，就需要以合理的方法来估算按消费地原则

分配的结果。于是我们选择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省级数据作为近似的衡量各省消费水平的数

据。这里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认为征收增值税的各生产流通环节最后到消费者购买

商品或服务而承担的实际税负大致等同于商品最终零售售价乘以增值税率；第二，虽然有小规模纳

税人以及适用１３％低税率的部分，但假定这个部分相对于增值税整体规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可

以忽略税率差异，近似以商品最终零售售价作为各省实际消费规模；第三，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统计指标解释，①可以近似地把这个指标作为各省商品实现的年度最终销售额的数据，按照各

省占全国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见图１）来分配全国地方级增值税额。
由图１我们可以看出，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这三年中全国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份额基

本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我们选取了这三年的省级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数据，对地方级增值税额

进行重新分配。
我们最关注的是各省因为采用产地原则分配而产生的税收转移方向以及程度。我们认为，当

前各省的地方级增值税数据减去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各省占比重新分配而得的各省增值税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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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指标解释，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指 国 民 经 济 各 行 业 直 接 售 给 城 乡 居 民 和 社 会 集

团的消费品总额。它是反映各行业通过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 费 品 总 量，是 研 究 国 内 零 售 市 场 变 动

情况、反映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



后的差额，就是消费地原则衡量出的增值税地区税收转移。差额为负的即是存在实际所得小于按

消费原地则的应得税收，是税收转出省；反之，差额为正的省份就是获得了比其实际应得更多地税

收，是税收转入省。根据前述，虽然用上述方法和数据来衡量真实情况下按消费地原则分配税收的

状况略显粗糙，我们仍发现这三年中大部分省保持了一致的方向（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两种分配原则下各省增值

　　税收入差异即税收转移规模

注：该图及以后图示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中国税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相应数据计算。

　　北京、辽宁、吉林、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和四川持续为负，即有持

续的税收外转的状况；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持续

为正，即持续的获得了税收转移。税收转出转入的总规模逐年递增，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三年中分别

达到了５１０．８亿、６１５．３亿和６５２．２亿。其中，我们还看到，税收转入省份中，上海、江苏、山西、浙

江和广东省得到了大规模的税收转移，合计在这三年中分别占据了总转移量的７３．８１％、７３．０１％
和８２．０９％，其中上海和江苏都获得了接近或超过百亿规模的转入；而税收转出省中，山东、河南、

图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税收转入规模最大５省得到转入增值税

　　占其地方级增值税额的比例（单位：万元）

湖南、湖北和四川 省 转 出 规 模 较 大，合 计 在３年 中 分 别 占 据 了 总 转 移 量 的６４．８１％、６４．８３％和

６７．６１％。① 再来具体看这些省份，我们发现，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广东这些普遍意义上的沿海

发达地区也是产业发达地区的确是获得了相当部分的来自其他欠发达地区的税收补贴（见图３），
尤其是上海，其实际所得税收中有近一半来自其他省份的税收转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分别是

４８．０％、４６．１％和５１．３％）。其 他 如 江 苏、浙 江 分 别 有 也 有１５％到２０％左 右（前 者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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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中国税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计算而得。



２００９年分别是２０．０％、１９．４％和２３．８％；后者三年分别是１４．６％、１５．６％和１９．８％）的增值税税

额来自于其他省份。广东省相对较少，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也分别有６．８％、７．７％和１０．４％来自

于其他省份。而中西部的湖北、湖南、四川四省等有严重的税收转出（见图四），在这三年都超过了

其实得增值税税收收入的一半。其中湖北最为严重，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９年其税收转出分别占其实得税

收的８１．０％、８７．１％、７８．２％；湖 南 和 四 川 次 之，也 分 别 高 达６３．３％、７３．０％、７３．９％和６１．４％、

６２．３％、５９．７％。接下来按比例由高到低大致依次是 吉 林、河 南、重 庆、广 西、江 西、山 东、福 建、安

徽、海南和辽宁。可见广大的中西部省份，普遍意义上的欠发达地区和产业结构倚重农业和低附加

值初级产业的省份正是转移出了相对其自身实得税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实际补贴了那些相对于

自身发达得多的地区。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少数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新疆、山西、青海、宁夏、云南、贵

州和陕西在现有分配方式下是获利的，而北京市也没有像其他发达地区一样获得补贴而是反过来

补贴了其他省份。但是，总的来说原有按产地征收的方式下，不改变分配的原则实际上确实是给整

个地方经济带来了相当混乱的分配格局，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即此种分配方式的确造成了

相当大的地方税收不均，财富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逆流，加剧了地方税收收入的差异。

图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税收转出规模最大５省转出增值税

　　占其地方级增值税额的比例（单位：万元）

五、结　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地方增值税分配方式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偏离了受益负担

的一致性，并产生了对资源配置和地方分配格局何种程度上的扭曲，我们运用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

框架发现各地方所占商品的生产流通增值税环节以及这些环节的增值率和商品的地方销售占全国

的比例是影响两种分配方式下地方实际税收差异的因素，很难简单地认为一定存在经济落后地区

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税收的财富逆流现象。而在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地方份额作为消费指

标实际衡量地方增值税分配时发现，可大致认为存在相当程度的财富逆流。这样的财富逆流将怎

样进一步影响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是我们十分关心并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总之，有这样财富

逆流的存在，在增值税扩围的背景下，改革现有的增值税地区间分配方法十分必要。
最后，我们认为，在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综合考虑

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产业差别、人口、消费者对增值税的贡献等因素的分配办法。① 例如我国已

经在三峡等电力企业增值税跨区分配中采用了将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按淹没面积、动迁人口等关

键因素来确定综合分配因子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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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财预［２００８］８４号“财政部关于跨省区水电项目税收分配的指导意见”，财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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